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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日

常经营的需要，公司预计2026年度向关联人采购原料不超过人民币7,630.00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不超过人民币14,050.00万元。公司2025年1-11月向关联人采购

原料实际发生的总金额为人民币7,568.09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实际发生的总

金额为7,777.1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雷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

联董事均一致同意该议案。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经过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与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6年度预

计金额（万

元）

2025年1-11
月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

采购原料

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

任公司
聚异丁烯 市场价格 7,500.00 6,844.59

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

限公司的最终控制方控制

的其他单位

原材料采

购
市场价格 130.00 723.50

小计 7,630.00 7,568.09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

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

合营及联营企业

润滑油添

加剂
招投标价格 10,000.00 6,926.95

上海海润添加剂有限公司
润滑油添

加剂
招投标价格 4,000.00 838.93

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

限公司的最终控制方控制

的其他单位

润滑油添

加剂
招投标价格 50.00 11.26

小计 14,050.00 7,777.14

（三）2025年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年
1-11月实

际发生金

额（万元）

2025年度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料

扬子石化－巴斯夫有

限责任公司
聚异丁烯 6,844.59 8,200.00 21.84 -16.53

详见公

司于202
4年11月
30日在

巨潮资

讯网披

露的《关

于2025
年度日

常关联

交易预

计的公

告》（公

告编号：

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资

本有限公司的最终控

制方控制的其他单位

原材料采

购
723.50 200.00 0.66 261.75

小计 7,568.09 8,400.00 - -9.90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

公司及其分公司、控

股子公司

润滑油添

加剂
6,926.95 11,000.00 2.27 -37.03

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资

本有限公司的最终控

制方控制的其他单位

润滑油添

加剂
11.26 100.00 0.01 -88.74

小计 6,938.21 11,100.00 - -37.49



2024-09
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5年1-11月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履行情况与

原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系市场行情波动、客户

需求变化，公司根据实际经营发展调整所致。上述

差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亦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1）2025年1-11月公司日常向关联人采购原料超

出预计金额的情况，经核查，主要系客户需求发生

变化所致；

（2）2025年1-11月公司日常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存

在实际发生金额不足预计总金额80%的情况，经核

查，上述差异主要系市场行情需求波动、供需变化

所致；

公司董事会对2025年1-11月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注1：由于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的最终控制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控制、合营、联营的其他单位数量众多，公司可能会根据业务需要与其中某些单位发

生的购销业务，难以逐一披露全部可能发生交易的关联人信息，故对预计发生交易金额

在300万以上且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单一关联人单独列示；预计与单

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达不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其他关联人以同一实

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注2：2025年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为财务管理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

审计，最终数据将在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10939573X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乙烯路266号



法定代表人：顾越峰

注册资本：1,314,061.35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第二、三类监控

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饲料添加剂

生产；港口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设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

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饲料添加剂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热力生

产和供应；货物进出口；采购代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水污染治理；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特种设备

出租；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

计量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总资产 14,581

净资产 12,644

营业收入 7,462

净利润 -617

注：由于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为非上市公司，根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其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上表所示。



3、关联关系说明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系公司第二大股东，截至2025年11月末，持有公

司11.97%股份，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等相关规定，并依据谨

慎原则，公司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合营、联营的有关方视为

关联方。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合营企业，

因此为本公司关联方。

4、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

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8045081X1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六号

法定代表人：张春辉

注册资本：337,445.434629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润滑油、石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用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食品添加剂；石油化工设备

维修；润滑油及精细化工产品、车用化学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公共关系服务；技术

检测；机动车维修（限色漆使用水性漆且喷漆和喷枪清洗环节密闭并配套废气收

集处理装置）；洗车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制造石油化工产品、塑料制品、石油化工设备；专业承包；保险代理业

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保险代理业务以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9,381

净资产 5,619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290

注：由于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为非上市公司，根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报披露，其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上表所示，其中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报未披露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营业收入。

3、关联关系说明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系公司第二大股东，截至2025年11月末，持有公

司11.97%股份，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等相关规定，并依据谨

慎原则，公司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合营、联营的有关方视为

关联方。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企业，因此

为本公司关联方。

4、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

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上海海润添加剂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07428812G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北路3759弄98号

法定代表人：莫悚

注册资本：535.4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研究开发润滑油添加剂产品，销售自产产品，上述产品同

类商品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并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供应链

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由于上海海润添加剂有限公司为非上市公司，根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未显示其相关财务数据。

3、关联关系说明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系公司第二大股东，截至2025年11月末，持有公

司11.97%股份，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等相关规定，并依据谨

慎原则，公司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合营、联营的有关方视为

关联方。上海海润添加剂有限公司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合营企业，因此

为本公司关联方。

4、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

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招投

标、参照招投标价格双方协商或依据市场价为定价依据。交易各方根据自愿、平

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上述预计均为公司日常

经营过程中必需的。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公司将根据日常经营需要与上述关

联方签订合同，并依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有利于进一步

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公司效益和专业能力，巩固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影

响力，保证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且是必要

的。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依据招投标等市场化定价方式，交易公允、没有损害本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经审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

司202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客观需要，

符合公司利益。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定价公平合理，不会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对公司独立性

亦不会造成影响。公司董事会对2025年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经核查，公司预计的各项关联交易均为2026年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关联

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定价方式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对公司独立性亦不会造成影响。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2025年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

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至董事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须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